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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2225

对济南市历下区27日公布
的156号问题处理结果不满意。
1.辅仁北校区，8月11日才备案，
是建成后备案，违法违规操作，
要求问责。2.请济南市政府明确
回答学校与中水站的距离是否
符合卫生防护距离要求。要求
作环境风险评估，明确提出8月
底刚装修完的教室、中水站、臭
水沟对400名6岁学生的身心健
康有无影响，不要简单的监测
数据。3.请济南市政府正面回
答，本校区的选址是否符合建
设部强制标准中小学校设计规
范要求。家长们自本校区开始
建设以来，多次去省信访局、省
教育厅、市政府、市信访局、区
政府、区教育局反映，均无果。
尤其是区教育局康局长多次欺
骗家长，在新闻媒体公然欺骗
说，中水站自建成以来从未运
行，要求对相关部门和人员问
责。

济南市 其他

1.根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备案管理办法》第九条规定，建设单位在建设项目建成并投入生产运营前均可以备
案，无时间界定之规定。辅仁学校北校区项目备案时，不需编制环评文件，只需利用环保部门网站进行自主承诺备案即即
可。因此，辅仁学校北校区项目在结束前进行备案，程序合法。2.洪山溪地下式中水站与辅仁学校之间的距离是28米。根
据建设中水设计规范（GB50336-2002），以生活污水为原水的地面处理站与公共建筑和住宅的距离不宜小于15米，符合卫
生防护距离的要求。3.问题中的“臭水沟”为校舍东侧的洪山溪，原为山水泄洪沟，全长2021米。2013年，历下区政府投资
5800余万元对河道进行了截污综合治理。通过治理，周边小区生活污水全部纳入市政污水管网，洪山溪河道无污水排
放口。中水站启用时，从该市政管网中提取污水，处理后的中水沿洪山溪输送至河道上游作为景观河环境用水及景观
公园园林景观用水。河道沿岸修建滨河游园道路及木栈道，形成连续的沿河走廊，南北贯通，东西相连。河道两岸及水水
中种植有各种乔木、灌木、水生植物，沿河景区修建12座观水平台，增加园区游览道路，增加跨河彩虹景观桥1座，河道
重点河段设置水景音乐灯光喷泉9组、浮雕墙设计，目前是集泄洪功能和休闲功能于一体的景观河。4.关于辅仁学校北
校区选址问题。根据住建部《中小学校设计规范》（GB50099-2011）第4章《场地和总平面》第1节的相关规定，辅仁学校北校
区的选址符合现行规定的明确要求。（第2条：“中小学校严禁建设在地震、地质塌裂、暗河、洪涝等自 然灾害及人为风
险高的地段和污染超标的地段。校园及校内建筑与污染源的距离应符合对各类污染源实施控制的国家现行有关标准
的规定。”第3条：“中小学校建设应远离殡仪馆、医院的太平间、传染病院等建筑。与易燃易爆场所间的距离应符合现行
国家标准《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50016-2014）的有关规定。”第8条：“高压电线、长输天然气管道、输油管道严禁穿越或
跨越学校校园;当在学校周边敷设时，安全防护距离及防护措施应符合相关规定。”）5.经调阅12345热线转办反映，自2017
年6月30日以来，学生家长通过12345、12369向区环保局举报，先后共受理举报8件，其中5件为反映学校建设的投诉，已及
时转交相关部门办理；另外3件为咨询洪山中水站的运行情况和环评情况，都已及时进行了答复6.根据区环保局提供
的《济南市历下区洪山中水处理站环境监测检测报告》显示，该中水站在2015年各项指标检测均符合要求。目前，该中水
站未运行，正按照济南市海绵工程建设计划进行提标升级改造，改造后各项污染物排放指标将进一步降低。不存在欺
骗家长之说。同时，历下区教育局康局长也并未说过“中水站自建成以来从未运行”这句话。

是 其他

1.2017年，按照市海绵城市建设计划，该中水站于5月23日停运，实施提标改造。10月底，该中水
站升级改造工程结束后，济南市资产运营公司委托第三方有资质的专业检测机构进行再次采样
检测，并予以公示。2.由于家长对前期空气监测数据不认同，为让家长放心，9月9日，教育局完成10
个开班教室新风系统安装，9月10日，学校聘请有资质的第三方监测机构进行监测。检测结果显示，
教室空气检测全部达标。

323 828-89

济南市历下区龙洞街道龙
洞庄村东山软枣峪的山谷口
处，举报人的承包地被强行倾
倒渣土，破坏耕地及生态环境。
多次举报未解决。

济南市 生态、固
废

1.2006年11月15日，济南市城市建设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与龙洞村民委员会签订《土地征收补偿协议书》，征收了龙洞
庄村4757亩集体土地。转办件中反映的承包地在已征收范围内。2.鼎秀家园南侧为京沪高速济南连接线项目二标段，该
项目土石方工程由山东润民置业有限公司承接，施工期间所产生石渣就近暂存于项目南侧的龙洞村东山软枣峪区
域，形成石渣堆积。存量15万立方米。8月23日，龙洞办事处、城管局和渣土办联合向济南市城市投资集团有限公司送达
了《关于加强所属地块上渣土处置和管理的函》，函告该公司立即对建筑垃圾进行处置，并加强所属地块上的渣土管
理。3.经区国土局现场勘查，渣土堆占用21.78亩。4.经区发改委核实该渣土倾倒区域包含两部分：一部分属城投集团征
地范围，不属于林地；另一部分为京沪高速济南连接线工程龙鼎隧道东、西口施工现场，该工程已办理了林地占用手
续，林木采伐面积为8.76公顷，未超出采伐面积，不存在违法破坏林木问题。 5.经查询热线工单记录，共接到反映该
问题的工单8件，均已进行回复。

是 责令改
正、问责

根据2017年9月7日《济南市历下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历下区龙洞片区渣土综合整治实
施方案的通知》（历下政办发（2017）39号）有关的要求。1.东山坡渣土由山东润民置业有限公司和济
南市城乡林业绿化局履行渣土清运和绿化主体责任，2017年12月31日前全部清运完毕，龙洞街道办
事处和区渣土办全过程履行好监管职责；8月14日，山东润民置业有限公司和济南市城乡林业绿化
局全面开展清运工作，截至9月4日共清运石渣3.68万立方米。2.西山坡渣土由山东盛大路桥工程
有限公司和中铁四局履行渣土清运和绿化主体责任，2017年12月31日前全部清运完毕，区国土分
局、龙洞街道办事处全过程履行好监管职责。1.8月23日，区城管局联合龙洞街道办事处等相关单
位，对山东润民置业有限公司下达《限期清理通知书》要求其对软枣峪暂存的石渣进行清理，确保
2017年12月31日前全部清运完毕。8月14日开展对暂存石渣进行清运，截至目前共清运石渣3.49万立
方（石渣总量约15万立方）。3.鼎秀家园项目现场正在进行土石方回填施工，需使用大量回填土，此
处所堆积的渣土回填施工可基本用完。回填使用完毕后，将对原渣土堆积处采取场地整平、基础
绿化等措施进行整治。由中建八局二公司鼎秀家园项目部履行渣土清运和绿化主体责任，2018年
12月31日完成清运和绿化工作。区渣土办全过程履行好监管职责。

问责情况
同受理编
号822-75
号案件

324 827-291

济南市市中区英雄山路155
-1号金都大酒店（山东省国税
局大酒店）餐饮、冷却塔、水泵、
切割金属噪声以及厨房油烟影
响附近居民生活。同时反映该
酒店后院存在15处违章建筑。

济南市 油烟、噪
声

金都大酒店位于英雄山路155-1号，冷却塔位于金都大酒店主楼南侧，已安装隔音设施；水泵在金都大酒店地下2
层；金都大酒店主楼北侧为酒店维修作业点，使用机械设备修配加工有噪音产生；金都大酒店厨房，已按照要求安装油油
烟净化设施，且能够正常使用；院内有六处违章建筑（职工自行车棚、两间操作间、两间小型冷库、厨房储藏室）。

是 责令改
正

1.2017年8月29日，市中区环保局委托第三方检测机构对金都大酒店冷却塔、水泵、风机噪声源
和油烟进行检测，噪声检测结果为42.2dB(A)，符合GB22337-2008《社会生活环境噪声排放标准》标
准，油烟检测结果为0.496mg/m3，符合《山东省餐饮业油烟排放标准》（DB37/597-2006），噪声、油烟排
放达标。2.院内存有六处违章建筑，9月2日，市中区城管执法局向金都大酒店下达了《责令限期整
改通知书》。经市中区六里山街道办事处、区城管执法局与金都大酒店积极沟通、协调，金都大酒
店积极配合，于9月6日开始自行拆除违章建筑，并承诺将于9月30日前拆除完毕。

325 2323

德州市平原县龙门办事处
大朱村西北角101公路以南、笃
马河东岸，18亩地的部分土壤
被挖，被建筑垃圾填埋，污染土
壤，至今未处理。

德州市 垃圾、土
壤

经调查，该案件反映问题部分属实。该地块属平原县龙门街道办事处大朱村集体地，面积18.5亩，其中8.9亩属林地，9.6
亩属建设用地。1.该地块原始地貌低洼，大朱村委会曾于2004年造地整平，后因与供土方产生经济纠纷，部分土壤又于2005
年被挖走，造成地貌基本恢复低洼原状。2.该地块种植苗木成活率低，农业收入有限，为增加集体收入，经村民代表大会全
体同意，大朱村委会于2013年12月30日，将该地块承包给泰维能源公司使用，租期30年。泰维能源公司又将该地转租骏驰物
流公司，骏驰物流公司在未经依法审批的情况下，将该地用作临时停车场，并用建筑垃圾将土地整平。2017年8月上旬，该公
司又对停车场地面进行了硬化。2017年8月30日下午，现场调查时发现，该停车场无永久性建筑，企业正在按环保要求对停
产场进行整改。2017年9月5日上午，经龙门街道办事处多方联系协调，委托青岛市华测检测技术有限公司在该地块南、西、
北3个点进行了现场取样，并送回位于青岛的实验室进行检测。2017年9月9日晚，青岛市华测检测技术有限公司出具了该地
块土壤检测报告（报告编号：EDD38J001386）。检测报告显示，该地块南、西、北3个采样点0-20cm、20-100cm土壤层的pH值、铅、
镉、铜、锌、镍、铬、汞、砷等指标均在合理数值以内，可以确定，该地块土壤未遭受污染。

是 责令改
正

针对该地块存在的违法用地问题，县国土资源局、环保局、龙门街道办事处已责令骏驰物流
公司于9月20日前退还非法占用的土地，并将土地恢复原状。

326 2370

德州市齐河县308国道北
晨鸣路1号，山东江河纸业有限
公司，造纸废水直排厂外西北
方向沟渠，废水含有高盐，影响
周边作物生长。

德州市 水

1、关于“造纸废水直排厂外西北方向沟渠”问题。江河公司建有设施完善的污水处理厂，所有生产废水经处理后在厂
区西北角的总排放口排到四分干渠，总排口安装了在线监控设施，并与环保部门的监控平台联网。通过调阅齐河县监控控
中心在线监测数据，COD、NH3-N数据均不超标。2、关于“造纸废水含有高盐”问题。8月30日，齐河县环境保护监测站对该公
司总排口的水质进行监督监测，监测报告显示全盐量超标。3、关于“影响周边作物生长”问题。该公司污水经总排口排到四
分干渠,向东200余米进入晏黄沟,与惠民水质净化厂出水混合后进入赵牛河湿地。该公司排水在与惠民水质净化厂出水混
合前，不经过农田；与惠民水质净化厂的出水混合后，当地农民抽水灌溉农田,从未发生过农作物受影响的情况。现场检
查，发现总排口周围及河道两侧均长满了蒲草和芦苇等植物，长势良好。4、专家核查意见。8月31日，齐河县聘请2名行业专
家进行研判分析形成专家意见，结论如下：山东江河纸业有限责任公司污水处理设施完备，运行正常；处理后的废水外外排
指标除全盐量外，COD、NH3-N、SS、BOD等其它控制指标均达到了《山东省海河流域水污染综合排放标准及修改单》排放
标准要求。鉴于目前造纸行业普遍存在的现状，相关科研院所及环保机构针对全盐量超标正在进行攻关。造成全盐量超超
标的原因：①江河纸业目前生产用补充清水主要为地表水，其含盐量1200mg/L左右，本底过高是造成全盐量高的原因之
一。②为节约水资源，减少清水用量，江河纸业生产用水的重复利用率较高，是造成中水全盐量积累的主要原因。③制制浆
造纸生产过程中需要使用氢氧化钠、碳酸钙、硫酸铝等化学品，以满足制浆、纸张必要的各项质量指标，是导致生产中中水
盐分升高的主要原因。④污水处理采用造纸行业内典型的“物化+生化+芬顿氧化”工艺，水处理过程中的芬顿氧化工序需
要加入硫酸亚铁、氢氧化钙等化学品，也是导致外排水全盐量高的因素之一。根据以上调查核实情况，江河纸业“造纸纸废
水直排厂外西北方向沟渠，影响周边作物生长”的问题不属实，“造纸废水含有高盐”的问题属实。

是
责令改
正、立案
处罚

1、立案处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等的相关规定，由县环保局对江河公司处
以罚款44830元。2.按照县政府与该公司签定的2017年环境目标责任书的要求，2017年底前外排废水
全部指标达标。该公司已与多家科研院所及环保专业公司进行了技术交流，其中与台湾万年清环
保科技公司达成了合作意向。要求该公司尽快推进与万年清公司的对接，确保年底前完成目标责
任书的内容。3.在杨木化学浆生产过程中，降低NaOH的用量，延长蒸煮时间。4.机械浆生产过程中
用Mg(OH)2代替NaOH，进行生产性调试。5.抄纸车间由酸性施胶改成中性施胶，停用硫酸铝。 6.
污水处理过程中，在水解酸化池中增加两台搅拌器，提高水解酸化池的COD去除率。提高氧化沟
中的污泥浓度和溶解氧浓度，提高氧化沟的COD去除率，减少后续芬顿氧化的加药量。

327 2379
济南市南山管委韩家庄新

村，无排水管道，村民生活污水
直排到路面。

济南市 水
1.韩家庄新村建设于1996年，属于老旧小区，共住有65户村民，生活污水未进入污水收集管网，村民生活污水通过农

村改厕进行了无害化处理，部分生活用水直排路面。2.该村道路连接上海街和仲泉路，人流车流较多，由于村内街巷未
铺设雨水收集管道，部分生活用水淌至硬化路面，影响路面整洁。

是 责令改
正

1.根据“垃圾不落地、污水进管网”的要求，南山管委会已委托济南市市政设计院设计出《仲宫
街道驻地南片区污水管网设计方案》，计划投资1300万元，2017年12月招投标，2018年3月竣工，新建
污水管网管线11.94公里；管径D500-D600mm，管材沿道路部分为钢筋混凝土管。韩家庄新村段新建
管线总长度为1.75公里。2.在仲宫街道驻地南片区污水管网建成之前，为了尽快解决韩家庄新村生
活污水直排路面问题，仲宫街道办事处立即制定《韩家新村污水管网改造实施方案》（济历仲办发

〔2017〕94号）针对韩家新村污水直排情况实施管网改造工程，9月15日招投标，10月1日开工建设，10
月30日前完工，为韩家新村铺设污水管线，并将该管线接入到仲泉路原有污水管网，彻底解决生
活污水直排问题。

328 829-07

济南市历下区龙洞街道龙
洞片区有7处建筑渣土倾倒点
污染了自然生态环境且有安
全隐患。其中有：龙鼎大道东侧
恒大龙奥御苑小区东南方向
山谷、龙鼎大道南500米路西山
谷、龙鼎大道南400米路东、海
尔绿城绿园项目附近山谷、海
尔绿城别墅区附近山上、龙鼎
大道南600米凤凰湖公园西面
山谷、龙鼎大道南2000米。

济南市 垃圾、生
态

1.恒大龙奥御苑小区东南山谷：所反映地块为老石沟小胡峪，为集体土地，在济南城市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与老石沟
村的大框架协议内，已征补。现场查看，山峪长约300米，堆放渣土约长150米，堆放渣土处比原来抬高约2米，两边现已种
植庄稼。2.龙鼎大道南500米路西山谷：此处为济南市人防1029工程及西蒋峪公租房教育用地，该项目今年9月份开始施
工。3.龙鼎大道南400米路东：该地块属济南城市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待开发使用。4.海尔绿城绿园项目附近山谷：该地块
属济南城市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现暂存渣土用于项目建设的回填，暂存渣土已覆盖和简易绿化。5.海尔绿城别墅区附
近山上：该处与恒大龙奥御苑小区东南山谷为同一片区域。6.龙鼎大道南600米凤凰湖公园西面山上渣土位于西江华府
工地内，渣土存量为15万立方米，8月23日龙洞办事处、城管局、渣土办向济南市城市投资集团有限公司送达了《关于加
强所属地块上渣土处置和管理的函》函告该单位立即对建筑垃圾进行处置并加强地块上的渣土管理。7.龙鼎大道南
2000米：有两处暂存石渣点，分别在东、西山坡上，均于2006年12月5日已被济南市城市建设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征收。东山
坡，此处为京沪高速济南连接线项目二标段，该项目土石方工程由山东润民置业有限公司承接，施工期间所产生石渣
就近暂存于项目南侧的龙洞村东山软枣峪区域，形成石渣堆积，存量约15万立方米。西山坡是中铁四局在承建浆水泉
隧道工程（二环东路南延和二环南路东延工程）施工过程中所产生，由山东盛大路桥工程有限公司（盛大石料厂）现场场
加工，供中铁四局建设该项目工程施工使用。2016年6月16日市政府召开相关会议，会议纪要明确场站建设，为保障二环
东路南延和二环南路东延工程建设，在环保措施到位的前提下，可以保留和设置碎石场和拌合站等几处临时场站。随
着工程的推进，该处暂存石料将陆续使用。待工程建设完毕，所有石料将使用完，并停止生产。

是

责令改
正、其
他、问

责、约谈

1 .恒大龙奥御苑小区东南山谷渣土 ，根据2017年9月7日《济南市历下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
印发历下区龙洞片区渣土综合整治实施方案的通知》（历下政办发（2017）39号），由济南市城市投
资集团有限公司和济南市城乡林业绿化局履行渣土清运和绿化主体责任，2018年12月31日完成清
运和绿化工作。龙洞街道办事处和区渣土办全过程履行好监管职责。2 .龙鼎大道南500米路西山谷
渣土已纳入龙洞片区野峪顶山体公园建设和绿化提升改造方案中，7月份一期道路施工已开始，
二期山体绿化设计已由济南园林绿化设计研究院中标，三期绿化施工已启动招标程序。根据2017
年9月7日《济南市历下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历下区龙洞片区渣土综合整治实施方案的通
知》（历下政办发（2017）39号），由济南市城市投资集团和济南市林业城乡绿化局履行渣土清运和
绿化主体责任，2018年12月31日完成清运和绿化工作。龙洞街道办事处全过程履行好监管职责。3 .
龙鼎大道南400米路东地块渣土堆近期待开发使用，目前该地块渣土堆已覆盖和简易绿化。根据
2017年9月7日《济南市历下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历下区龙洞片区渣土综合整治实施方案
的通知》（历下政办发（2017）39号），由济南市城市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履行渣土清运和绿化主体责
任，2018年7月31日完成清运和绿化工作。龙洞街道办事处全过程履行好监管职责。4 .海尔绿城绿
园项目附近山谷地块渣土用于工程项目回填和绿化提升改造，目前该块渣于已覆盖和简易绿化。
根据2017年9月7日《济南市历下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历下区龙洞片区渣土综合整治实施
方案的通知》（历下政办发（2017）39号），由海尔绿城绿园项目部履行渣土清运和绿化主体责任，
2018年12月31日完成清运和绿化工作。区住建局和龙洞街道办事处全过程履行好监管职责。5 .海
尔绿城别墅区附近山上渣土，已纳入舜奥山体公园建设和绿化提升改造使用。根据2017年9月7日

《济南市历下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历下区龙洞片区渣土综合整治实施方案的通知》（历下
政办发（2017）39号），由济南市城市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和济南市城乡林业绿化局履行渣土清运和
绿化主体责任，2018年12月31日完成清运和绿化工作。龙洞街道办事处和区渣土办全过程履行好
监管职责。6 .龙鼎大道南600米凤凰湖公园西面山上渣土，根据《龙洞风景名胜区总体规划》和《济
南龙洞片区、雪山、葫芦顶、野峪顶山体公园建设项目设计方案》，济南市林业城乡绿化局已开始
对该地块渣土西蒋峪及周边山体全部进行山体公园建设和绿化提升改造。一期工程山体道路于
2017年7月开工，10月底完工；二期绿化设计，已由中标单位济南市园林规划设计研究院设计完成
整体绿化方案；三期绿化施工招标即将开始，确定施工单位后，即刻进场施工，施工渣土就地绿
化。总体工程2018年12月底完工。2017年9月7日《济南市历下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历下区龙
洞片区渣土综合整治实施方案的通知》（历下政办发（2017）39号），由济南市城市投资集团和济南
市林业城乡绿化局履行渣土清运和绿化主体责任，2018年12月31日完成清运和绿化工作。龙洞街
道办事处和区渣土办全过程履行好监管职责。7 .龙鼎大道南2000米东山坡渣土，8月14日，已由山
东润民置业有限公司和济南市城乡林业绿化局全面开展清运工作，截至9月4日共清运石渣3 . 68
万立方米。根据2017年9月7日《济南市历下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历下区龙洞片区渣土综合
整治实施方案的通知》（历下政办发（2017）39号），东山坡渣土由山东润民置业有限公司和济南市
城乡林业绿化局履行渣土清运和绿化主体责任，2017年12月31日前全部清运完毕，龙洞街道办事
处和区渣土办全过程履行好监管职责；西山坡渣土由山东盛大路桥工程有限公司和中铁四局履
行渣土清运和绿化主体责任，2017年12月31日前全部清运完毕，区国土分局、龙洞街道办事处全过
程履行好监管职责。8 .在清理期间，区城管执法局加强监督管理，严格落实渣土运输标准及扬尘
防治措施，做好周边道路的洒水降尘。9 .对3名相关责任人员进行了约谈。

问责情况
同受理编
号822-75
号案件

329 829-50

济南市解放路112号历东
花园6号楼下有个体经营的小
饭桌，无合法手续，噪声、油烟
扰民。

济南市 油烟、噪
声、其他

1.快乐成长小饭桌经营地址为济南市历下区解放路112号历东花园6号楼3单元101室，4名从业人员，经营面积130㎡，
房屋属性为租赁住宅，厨房装有抽油烟机，油烟从公用烟道排出；孩子进出楼道时有时有喧哗。2.8月30日，经现场核查，
经营者已取得餐饮服务单位食品安全管理人员培训证书和济南市历下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出具的健康证明，并在食
药监局备案。

是 责令改
正

1.历下区城管执法人员责令经营者对油烟机进行定期清洗，保持厨房环境卫生。2.历下区解放
路派出所要求经营者告知学生家长加强对托管学生的教育管理。3.历下区建新办事处历东花园社
区工作人员承诺将充分发挥民主协商机制，争取居民的支持和谅解。4.经营者承诺将规范经营，避
免扰民问题的发生，同时加强与邻居的沟通，协调好各方关系。

330 829-100

济南市历城区仲宫镇办事
处西路家庄村村南违建别墅
群，别墅产生污水向防洪河道
直排，导致卧虎山水库受到污
染；违建别墅群严重破坏生态
环境。

济南市 水、生态

1 .西路家庄村村南别墅群名为玉龙休闲观光园，分东西两个部分，东部22户，始建于2007年，有仲宫镇建委核发的选址
意见书和规划许可证；西部12户，建于2008年。该别墅群系西路家庄村委会占用本村集体土地建设，属于不符合济南市土
地利用总体规划的违章建设。2 . 2009年6月25日，济南市国土资源局对仲宫镇西路家庄村委会下达了济国土罚字（2009）第
341号土地行政处罚决定书。经国土资源部门认定，该用地不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属非法占用集体土地行为，并限15日
内自行拆除非法占用6316 . 7平方米土地上的新建建筑物和其他设施，恢复土地原状。对其非法占用6316 . 7平方米处以每
平方米20元罚款，计126334元。该别墅区已实现雨污分离。其中，生活污水经管网输送后，收集到化粪池处理，进行还田利
用，未排入锦绣川河道，未发现对卧虎山水库水质造成影响。4 .现场未发现破坏生态环境的问题。

是 其他

1.仲宫街道责成玉龙休闲观光园环卫管护人员加强对生活污水的管理，定期及时清理。2.南部
山区管理委员会是济南市人民政府派出机构，截至目前尚未获得山东省人民政府法制办相关行
政处罚、行政强制措施授权；仲宫街道办事处也无相关权限。3、西路家庄村玉龙休闲观光园用地
不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属非法占用集体土地行为，济南市国土资源局对其违法行为做出过相
应的行政处罚决定，违法事实清楚。据此，南山管委会责成仲宫街道办事处于9月16日之前提请济
南市国土资源局重新启动司法程序，按照相关程序将案件移交法院裁决，依照法院出具的裁决
书，对该别墅区依法进行处理，目前仲宫街道办事处正在积极与国土部门对接。

331 822-22

济南市市中区知山雅筑小
区3、6号楼业主反映生活设施
不完善且脏乱差现象严重，地
下室污水横流，配电室污水满
地，存在有安全隐患。

济南市 水、其他 1.知山雅筑小区3、6号楼存在脏乱问题。经调查该处居民，前期因下雨渗漏造成地下室和配电室积水。2.该小区为集
资建房单位宿舍楼，现无物业管理服务，经市中区住建局证实，未通过综合验收。 是 责令改

正

市中区政府责成七贤街道办事处和区住建局、区城管执法局进行处理：1.七贤街道办事处立
即组织保洁人员，对3、6号楼周边的杂草、乱堆物料进行了清理，并已对地下室、配电室的积水清理
完毕。2.七贤街道办事处致函建设单位要求其立即对生活设施不完善情况进行整改，抓紧协调有
关部门对集资建设项目进行综合验收。在综合验收前，成立临时家委会，落实物业管理单位。

332 829-222
烟台市开发区越秀星汇金

沙小区楼下饭店众多，油烟严
重，多次投诉无果。

烟台市 油烟、其
他

群众反映饭店位于越秀星汇金沙小区商业网点，正常营业的共有20家餐饮店，均证照齐全，经排查，共有9家未安装
油烟净化器。今年以来，共有4位市民通过民生热线反映越秀星汇金沙楼下拉面馆、程前湘菜馆以及“六点快餐店”油烟
扰民问题，烟台开发区环保局均第一时间到达现场调查处理，上述餐饮店均已按要求安装油烟净化设施，经回访信访
人，对处理结果表示满意。

是
责令改
正、停产
整治

对9家未安装油烟净化器的业户，烟台开发区环保局已责令停业整治，安装完成油烟净化器
之前禁止营业，目前9家餐饮店均已安装通过中国环保产品认证（CEP）的油烟净化器。下一步，将
加大巡查监管力度，督促业户定期维护油烟净化设施，确保正常运行，减少油烟对周边居民的影
响。

333 830-243

烟台市开发区林语逸景小
区，楼下餐饮油烟、噪声扰民，
多次反映未解决。具体店名为：
阿巴夷烤肉、碳烤羊腿、沈阳西
塔烤肉、鳗鱼名家烤鱼、大朴串
城、韩轩烤肉、鸡爪爪先吃碳烤
火锅、玉恩烧烤串城等。

烟台市 油烟、噪
声

林语逸景小区临街商铺原已配套建设专用烟道，餐饮店均安装了油烟净化设施，油烟排放口设置在商铺顶楼屋
面，距离居民楼约15米。后因居民投诉油烟和风机噪声扰民，开发商重新设计改造了烟道，油烟经净化处理后通过住宅
楼烟道高空排放。但油烟改为高空排放后，仍有部分住户投诉油烟问题。

是 责令改
正

1.烟台开发区环保局已下达限期整改通知书，督促开发商加强油烟净化设施维护管理，采取
隔音降噪措施，最大限度地降低对周边居民的影响。2.为彻底解决油烟、噪声问题，降低对周边居
民的影响，已经督促开发商重新设计优化油烟排放。目前，开发商已经制订整改方案，完成图纸设
计，计划10月15日前完成施工。

334 821-105
泰安市肥城石横工业园山

东一滕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浓废水排入深井，排放废气。

泰安市 大气、水

8月22日收到信访案件，肥城市环保局执法人员以及石横镇政府有关人员立刻赶往现场。有关情况如下：1.关于“浓
废水入深井”问题 经对该公司整个厂区及厂区周边进行排查，没有发现排放废水的深井或渗坑等。该公司实行雨
污分流，公司生产废水和生活污水进入公司污水厂处理，所有废水管道均做了防渗处理，高浓废水采用架空管道输送。。
2017年8月23日，肥城市环保局对公司3眼自备水井(1#、2#、3#）和距该公司1.2公里的石横三村饮用水井（4#）提取水样进
行了监测，与2011年6月本项目、2015年11月污泥焚烧项目、2016年8月锂正极材料项目环评监测时基本一致。目前厂区及
周边地下水未被污染。出水口安装了在线监测装置并与环保部门联网，调阅该公司在线监测数据，没有发现超标现象。。
本次外排废水监测达标。2.关于“排放废气”问题现场检查时，生产车间外和污水处理现场有轻微异味，院墙外基本没有
异味。该公司产生的废气，主要是生产过程中溶剂回收系统产生的废气和污水处理厂的废气。生产过程中溶剂回收系
统产生的废气，经收集后先进行2级冷凝回收，对不凝气转化为液体回收，少量尾气活性炭吸附后排放，对回收的溶剂
进行精馏，脱水后全部回用，2017年8月24-8月26日，青岛衡立检测有限公司对尾气吸附装置排口和厂区周边环境监测，
结果达到国家规定标准。公司污水处理厂异味治理，将废气采用负压收集后，通过三相分离器将沼气分离，沼气通过燃燃
烧装置燃烧，其他废气经碱液洗涤后，进入光催化氧化装置催化氧化，转化为二氧化碳和水，通过污水处理厂35米高排
气筒排放。

是 其他

1.加强对该公司的环境监管。环保部门把该公司作为重点单位进行监管，督促其及时更换吸
附塔中的活性炭，对治污设备定期检查和维护，提高完好率和运行率，对排放的污染物定期进行
监测，确保污染物稳定达标排放；一经发现环境违法行为，依法从严处理。2.要求该公司进一步提
高污染治理水平。在确保现有治污设施正常运行的基础上，积极探索减污和高效治污的技术和措
施，把污染治理从末端转向全过程控制，把污染负荷降到最低，把环境影响降到最小。3.责成有关
部门，帮助该公司积极引进新技术、新工艺、新设备，不断提高清洁化生产水平，促进企业转型升
级。

335 830-68

泰安市东平县旧县乡大唐
东平清洁能源开发有限公司
在青龙山上违规建设风力发
电机组，夜间排放大量噪音，影
响居民生活。

泰安市 噪声

1 . 9月8日晚，东平县环保局对大唐东平清洁能源开发有限公司噪声进行监测，经监测在风机北侧点位噪声超标
6 . 6分贝，其他点位未超标。2 .该项目于2010年10月通过了山东省国土资源厅建设用地预审；于2010年12月通过了山东
省发改委的核准；2010年9月东平县建设局颁发了大唐东平风电场工程选址意见书，规划许可手续未再办理；2010年10
月，泰安市环保局出具了环境报告审批意见；由于项目建设单位对项目部分机位做出调整，需重新报批相关手续。该项项
目建设单位于2016年1月编制现状环境影响评估报告，东平县环保局于2016年6月21日出具了备案意见，规划、国土审批
手续正在办理中。违规建设情况属实。

是
责令改
正、立案
处罚

1、2017年9月9日，针对噪声超标行为下达了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并处罚款1.5万元。2、督促
旧县乡人民政府和建设单位尽快完善规划、国土手续。

336 824-05
济南市市中区山东省国

税局办公大楼内夜间经常有
类似机械的噪声。

济南市 噪声

1 .类似机械的噪音系省国税局中心机房运转产生异响。2 .因噪音染污问题，市中区环保局曾于2016年7月
向省国税局发函，建议采取降噪措施。2016年8月，省国税复函：机房系统是支撑国税应用系统的重要设备，需
为纳税人和税务人员提供24小时不间断服务，为了保证设备正常运行，机房必须常年连续运行。3 . 2017年8月
25日22时，市中区环保局进行了噪声现场监测，监测结果为46dB（A）,超标1dB（A）。

是 其他
市中区环保局督促省国税局对机房采取降噪措施，减少对周边居民影响。9月1日，省

国税局研究制定整改方案，将采取在空调外机周围设置围挡，使用吸音材料等措施，降低
对周围环境影响，施工将于10月底前完成。

备注：中央第三环保督察组转办第二十二批群众举报件共计297件，其中3件涉及不同市，实际交办301件。截至2017年9月11日已办结286件，正在办理15件，待办理完毕后，一并向社会公布。序号第287-336号信访件为前批次新办结群众举报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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